
 

 

广艺工会〔2018〕27 号 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艺术学院工会文体工作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广西艺术学院工会文体工作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工会委员会委

员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有

任何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到学校工会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广西艺术学院工会文体工作暂行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艺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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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广西艺术学院工会文体工作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工会文体工作是工会工作重要组成部分，为进一步加强

校园会员文化建设，规范开展文体活动，营造“舒心工作.快乐生活”校

园氛围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工会开展文体活动，本着坚持服务会员，活跃会员文化

生活，增强会员的体质和身心健康为宗旨，为凝聚会员队伍服务，以

促进校园健康稳定发展。 

 

第二章  文体工作管理 

第三条  工会开展文体活动主要职责有： 

一、负责会员文体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，有计划地组织好文体活

动。 

二、积极支持、鼓励、指导分工会（小组）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

活动，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。 

三、加强调查研究，倾听会员对文体活动的意见和要求，不断调

整、充实、丰富文体活动的形式和内容。 

四、组织会员参加上级工会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。 

第四条  文体工作坚持群众性，加强计划性，提高文体活动的组

织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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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文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 

第五条  全体会员文体活动，可分为比赛类活动、非比赛类活动。 

一、比赛类活动 

（一）集体赛事 

以分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。例如：大球类比赛采用此种形式。 

（二）个人赛事 

1、由各分工会推荐人选参赛。 

2、会员自由报名参赛。例如：学校运动会、小球比赛等。 

二、非比赛类活动 

会员自由报名参加。例如：元旦、春节节日联欢活动等。 

第六条  分工会（小组）文体活动 

工会指导、支持分工会（小组）开展小型多样的文体活动。 

第七条  业余文体活动 

根据各项运动推广普及情况和会员兴趣爱好，可以组织各类文体

活动协会（小组），进一步推进各项体育运动和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

展，营造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氛围，并不断提高各类文体爱好者技术

水平，促进广大职工身心健康。 

第八条  参加上级单位文体活动 

根据上级工会文体活动通知，组织学校文艺、体育骨干参加上级

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，展示我校职工良好精神风貌。 

 

第四章  文体活动档案管理 

第九条  文体活动档案主要用于记录工会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的

相关资料，主要包括策划方案、通知、比赛规则、比赛成绩、图片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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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文体活动档案由工会负责建立及归档。 

 

第五章  文体活动经费及奖励 

第十一条  工会组织会员开展文体活动的开支，要严格按照《中

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总工办发〔2017〕32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

理实施办法》（桂工发〔2018〕3号）规定的使用原则和开支范围，并

结合学校工会经费的实际实施。 

一、会员文体比赛活动及奖励 

（一）学校工会开展大型文体比赛活动以单位名义租用场地，租

用相关设备器材。 

（二）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文体比赛需要统一着装的，可为参赛

人员购买人均不超过500元的服装，两年内不得重复。 

学校工会组织的文体比赛，如有统一着装要求，可为参加人员购

买人均不超过300元的服装，购置同一项目服装两年内不得重复购买。 

（三）学校工会组织的各类文体比赛活动，以精神鼓励为主、物

质激励为辅。按每次参赛人数或参赛队伍的三分之二以内予以适当奖

励，一等奖人均不超过300元，二等奖人均不超过200元，三等奖人均

不超过100元，不设置奖项的，可为参加人员发放不超过200元的纪念

品。比赛奖励为税后金额。 

（四）开展比赛活动期间，如有必要可安排工作餐或给予伙食补

助，工作餐标准每人每餐50元，每天不超过100元；伙食补助费不得超

过当地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标准，活动统一安排工作餐的不得再发放

伙食补助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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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校工会举办或参加上级工会的文体比赛活动，期间需外聘

教练员、裁判员、评委等人员的，劳务费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300 元。

举办文体比赛活动单位的教练员、裁判员、评委等人员，在工作日期

间活动的不得领取劳务费，在节假日活动可按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100

元的标准发放。 

二、会员非比赛类文体活动 

春节期间可开展一次节日联欢活动，可为参加人员发放不超过200

元的纪念品。 

三、开展文体活动的规范 

（一）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必须在经过工会委员会讨论、经费审查

委员审查通过的预算内执行，每次开展活动前要有报告、方案、预算

等报批文书。 

（二）活动结束后，报账手续应齐全，有经过批准的活动预算方案

和通知、购物发票和购物清单,奖励物品应附实名签领单，餐费开支应

附用餐人员名单等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开展文体活动，内容要健康向上，形式要求多种多样，

同时要紧扣时代脉搏，推陈出新。 

第十三条  活动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及人性化的原则，重点

强调会员之间的“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”，尽量利用业余时间开展，不

得影响正常的工作。如确因比赛需要占用上班时间的，必须上报分管

的学校领导批准同意后，才能开展活动。 

第十四条  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 


